
防城港市妇幼保健院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院内比选评审办法

1、 评审组织
由3 人以上单数比选小组进行评审，1 名监督员现场监督。
2、 评审程序
1. 资格审查：核查营业执照、资质、信用、人员、业绩等是否满足要求。
2.符合性审查：核查是否响应实质性条款。
3.综合评分：对合格单位进行打分。
4.排序推荐：按得分从高到低推荐中选候选人。
5.公示：比选结果院内公示，无异议确定中选人。
3、 综合评分标准（总分100分）
	序号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细则

	
1
	
投标报价
	
30分
	1. 有效最低报价为基准价，得 30分；
2. 其他得分 =（基准价 / 投标报价）×30；3. 超过 80640 元为无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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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服务方案
	


45分
	按响应程度分三档打分：
第一档（45分）：完全满足采购需求全部技术要求，项目理解深刻、编制内容完整、投资估算精准、进度与质量保障措施完善，15天内可完成编制，全方位贴合生育友好医院建设标准。
第二档（10-30分）：基本满足采购需求技术要求，存在少量细节缺失，项目理解、编制内容、投资估算、进度保障有瑕疵，但不影响核心工作开展。
第三档（1-10分）：仅部分满足采购需求技术要求，核心模块缺失、项目理解不到位、进度与质量保障措施不完善。

	
3
	
企业业绩
	
10分
	提供近3 年业绩，每个1分，最多10分；需提供合同盖章。

	
4
	
服务承诺
	
15分
	
完全响应、承诺配合评审至通过得 15分。

	
	
	100分
	




四、计分规则
1.评委独立打分，取算术平均值为最终得分（保留 2 位小数）。
2.综合评分最高分者中标，得分相同的，报价低者中标。





